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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号：EDB(CG)/ADM/55/17/1(2) 

教育局通函第 33/2022 号 

 

分发名单： 各中学校长  副本送： 各组主管—备考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青年生涯规划活动资助计划  (2022-25) 

 

摘要  
 

本通函旨在介绍民政事务局辖下的「青年生涯规划活动资助计

划」及邀请中学出席有关网上简介会。  
 

 

详情  
 

2.   自 2014 年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青年尽早进行生涯规

划，协助他们为自己未来升学和就业作出明智的选择。其中，教育局

及民政事务局分别推行不同计划和措施，支持学校为学生提供生涯规

划教育及升学就业辅导服务。  
 

3.   民政事务局设立的「青年生涯规划活动资助计划」(资助计划 )，

是透过资助非政府机构与中学合作举办各式各样的生涯规划项目，提

升青年对生涯规划及多元出路的认知，活动包括专题讲座及工作坊、

职场探访和工作体验等，除针对学生的需要，亦涵盖为教师和家长而

设的培训及活动。新一轮资助计划 (2022-25)的概要，可参阅附件一。 

 

4.  过去，政府透过不同优化措施，加强资助计划下非政府机构与

学校之间的协同效应。展望将来，我们会持续优化资助计划，便利非

政府机构为青年推行更全面的生涯规划活动，尤其是协助新一代了解

及发掘由《十四五规划纲要》和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带来

的发展机遇。  
 

 

简介会  

 

5.  教育局鼓励学校与资助计划下的非政府机构合作，举办生涯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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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相关活动。为让学校和非政府机构了解计划的内容，及透过网络互

相认识，便利双方洽商计划下的可合作空间。民政事务局和青年发展

委员会将举办网上简介会，向学校及非政府机构介绍计划的运作模

式。网上简介会将以粤语进行，详情如下：  
 

日期：  2022 年 2 月 16 日（星期三）  

时间：  下午 4 时至 5 时  

 

6.   学校如有兴趣出席网上简介会，请于 2022 年 2 月 14  日中午 12

时正或之前，将填妥的报名表格 (附件二 )以传真或电邮方式交回青年

发展委员会秘书处。由于名额有限，会以先到先得形式接受报名，额

满即止。委员会秘书处将于截止报名日期后以电邮通知成功报名者有

关网上简介会的安排。网上简介会的内容撮要将于会后上载至委员会

网页 (https://www.ydc.gov.hk/ylpa/ )，供各学校参阅。  

 

 

查询  
 

7.   如有查询，请电邮至青年生涯规划活动资助计划负责组别

(ylpa@hab.gov.hk)。  

 

 

 

教育局局长  

李锦光代行  
 

2022 年 1 月 2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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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年生涯规划活动资助计划 (2022-25) 

 

背景  
 

1. 生涯规划是一个持续和终身的过程。自 2014年，政府采取了一系

列措施，让青年尽早实践生涯规划，协助他们对香港的市场发展和行

业前景有所掌握，从而可就自己未来升学和就业去向作出明智的选

择。其中，教育局及民政事务局分别推行不同计划和措施，支持学校

为学生提供升学就业辅导服务及生涯规划教育。就青年就业而言，劳

工处多年来为青年（包括已离校青年）提供各种服务，例如择业辅导

服务、职前培训课程和在职培训等，以提升青年的就业竞争力，协助

他们投身社会。  
 

2. 民政事务局于2014年设立「青年生涯规划活动资助计划」 (资助计

划 )，资助非政府机构与中学合作举办各式各样的生涯规划项目，例如

专题讲座及工作坊、职场探访和工作体验等，除针对学生的需要，亦

涵盖为教师和家长而设的培训及活动，藉此提升他们对生涯规划及多

元出路的认知。  
 

3. 青年发展委员会于 2021年 11月举行了「青年生涯规划活动资助计

划」聚焦小组会议，听取不同持份者 (包括学校代表及资助计划下的非

政府机构 )就过往资助计划的回馈和推展生涯规划的经验。参与资助

计划的非政府机构和学校均认同计划的理念以及由政府资助非政府

机构与学校合办项目的运作模式。过去，政府透过不同优化措施，加

强资助计划下各非政府机构与学校之间的协同效应。展望将来，我们

会持续优化资助计划，便利非政府机构为青年推行更全面的生涯规划

活动，尤其是协助新一代了解及发掘由《十四五规划纲要》和《粤港

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带来的发展机遇。新一轮资助计划 (2022-25)

的要点见下文。  
 

计划要点  
 

4. 有关「青年生涯规划活动资助计划 (2022-25)」的要点如下﹕  

 

  非政府机构 (申请机构 )的拟议项目须于 2022 年 9 月至 2025 年 8 月

(共 36 个月 )期间举行。项目推行期内，须为最少 5 间中学提供生

涯规划活动，每间学校最少须有 100 名中学生╱家长╱教师／毕

附件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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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或离校不足 6 个月的旧生参与活动。  

 

  申请机构作为拟议项目的主办机构，将与中学合作规划、筹办及

推行拟议项目。申请机构可根据申请指引所载的活动范畴，自由

设计元素下不同性质的活动，例如研讨会、工作坊、辅导服务、工

作体验等，但须就拟议的活动及安排取得拟与其合作的学校（合

作学校）同意，并确保拟议项目下的活动设计符合校本需要。  
 

  申请机构须在申请表格内夹附由每间合作学校的认可签署人士签

署的意向书，表明每间合作学校原则上同意申请机构就资助计划

提出的拟议项目。申请机构须确保每间合作学校在每轮申请中只

支持一项申请，以及签署一份意向书 (若合作学校最终因非政府机

构的申请不获批核拨款资助而参加后补配对机制 (见下文第 6 及 7

段 )者除外 )。  

 

  为细化非政府机构和合作学校的分工及确保双方不会出现资源重

迭的情况，申请机构必须在其申请表格中清楚说明机构和合作学

校各自扮演的角色和分工、双方举办不同类型生涯规划活动的资

源分配，以及双方如何可达至协同效应。  
 

  拟议项目不得作牟利、筹款、商业、宗教或政治用途，以及不得与

政府政策有直接冲突（例如：拟议项目当中的工作实习是安排学

生于烟草或酒精相关的公司工作，有关项目将不作考虑）。  
 

  拟议项目必须提供涵盖下列 (a)至 (d)项范畴的活动：  

  

(a) 与升学相关的活动，例如选科分享、高等教育学院参观、模拟

发榜、升学模拟面试等；  
 

(b) 与就业相关的活动，例如行业分享、职场体验、工作实习、职

场模拟面试、职场参观、工作影子等；  
 

(c) 多元出路认知，例如认识自我、个人规划、设立目标及反思、

认识由《十四五规划纲要》和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

带来的发展机遇等；及  
 

(d) 个人能力发展，例如正向思维、压力管理、人际关系技巧、参

与及创建生涯发展、成年生活技能（如沟通、团队合作及解难

能力等）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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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上述四项范畴的活动而言， (a)和 (b)项的活动数目总和须占

不少于整体活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（ 20%），而 (c)和 (d)项则分

别须占不少于整体活动总数的百分之十 (10%)。  

 

  除推行上述四项范畴的活动外，申请机构亦可申请额外拨款资助，

为有需要的中学生／离校生提供深入、全面、具持续性的个人支

持服务，以期启发和引导他们积极探索多元出路，并按照自己的

兴趣规划个人发展路向和建立所需技能，实现目标。  
 

  申请机构可透过实体、网上／电子虚拟方式推行生涯规划活动，

以确保拟议项目下的活动，能灵活弹性地配合合作学校的需要。  
 

  如拟议项目的对象为下列组别人士或建议下列活动则会占优–  

  家长；  

  教师；  

  毕业或离校不足 6 个月的旧生；  

  因应特定学生组群 (例如 :非华语学生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

生等 )的需要所设计的活动；  

  让学生直接体验工作情况的活动，例如工作实习、试工或职场

探访等；  

  全套整合的服务计划，分阶段或循序渐进推行活动，让参加者

逐步加深了解和认识生涯规划；以及  

  活动设计／内容具创意。    
 

  拟议项目必须不会为政府带来额外的附带开支。  
 

5. 有 关 资 助 计 划 的 详 细 内 容 ， 可 浏 览 青 年 发 展 委 员 会 网 页  

https://www.ydc.gov.hk/ylpa/。  

 

后补配对机制  
 

6. 为让更多学校可受惠于资助计划，及避免有学校最终因非政府机

构的申请不获批核拨款资助而未能参与资助计划，委员会在公布主轮

申请结果后将随即推出次轮的后补配对机制，让落选机构的伙伴学校

有机会拣选与另一间成功获批资助的非政府机构合作，或让成功获批

资助的非政府机构主动联系有关学校，将其纳入为服务对象之一。这

将有助扩大资助计划的覆盖广度，确保全港所有愿意与非政府机构合

作的中学均有机会参加资助计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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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委员会秘书处在公布主轮申请结果时，会向成功获批资助的机构

和落选机构的伙伴学校提供双方的名单，邀请它们自行配对和考虑合

作安排，而获批资助的机构须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或委员会另订的申

请截止日期前向秘书处提交后补配对机制申请表格，以及新增合作学

校的意向书正本。如获批资助的机构在此阶段成功与额外学校配对，

在不超出申请指引所载的资助额上限的前提下可按比例获批额外拨

款资助。有关后补配对机制流程图见附图。  
 

推行时间表  

 

8. 计划推行时间表如下：  

 

时间表  主要安排  
 

2022 年 1 月 28 日  邀请机构递交申请  

2022 年 2 月 16 日  

 

网上简介会  − 向非政府机构及

学校作出简介  

2022 年 3 月 2 日  截止申请  

2022 年 5／ 6 月  公布主轮申请结果，并邀请成功

获批资助的非政府机构在后补配

对机制下递交后补配对机制申请  

2022 年 7／ 8 月  公布在后补配对机制下的申请结

果  

2022 年 8 月  政府与获批资助的非政府机构签

订协议  

2022 年 9 月  开展活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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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機構 學校

(A) 落選機構
(B) 成功獲批

資助的機構

(A) 夥拍機構成

功獲批資助

(B) 夥拍機構不

獲批資助

考慮是否將項

目延伸至 B 組

學校（名單由

秘書處提供）

考慮是否希望與

B 組機構合作參

與計劃

（名單由秘書處

提供）

機構推行獲資助活動

附圖

後補配對流程

雙方開始籌劃

項目細節

機構和學校自行作配對

和決定合作安排

機構在2022年6月22日或

之前向秘書處提交後補

配對機制申請表格

秘書處按比例向機構批

予額外撥款以將項目延

伸至有關學校 (總資助金

額上限將不高於申請指

引第5.1.1及5.1.2段所載

規定)

秘書處通知申請機構有關申請結果 向 B 組學校提供成功

獲批資助機構名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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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添马  

政府总部西翼 13 楼  

民政事务局  

青年发展委员会秘书处  
 

(传真号码： 2591 6002) 

(电邮地址： ylpa@hab.gov.hk) 

 

青年生涯规划活动资助计划  (2022-25) 

网上简介会报名表格  
 

网上简介会  
 

日期  ︰  2022 年 2 月 16 日（星期三）   

时间  ︰  下午 4 时至 5 时  

 

现确认我们会派出以下人士出席网上简介会︰  

 

 姓名   职衔   电邮  

      

 

(由于名额有限，每所学校只可派出一位代表出席网上简介会。 ) 

学校名称  

 

︰  

 

 

 

联络人  

 

︰  

 

 

 

电话号码  

 

︰  

 

 

 

传真号码  

 

︰  

 

 

 

电邮地址  

 

︰  

 

 

日    期  

 

︰  

 

 

 

注 :  贵校如有意出席网上简介会，请填妥此报名表格，并以传真或电邮方式

交回青年发展委员会秘书处，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2 月 14 日中午 12 时正。由于

网上简介会名额有限，会以先到先得形式接受报名，额满即止。委员会秘书处

将于截止报名日期后以电邮通知成功报名者有关网上简介会的安排。  

 

附件二

mm  


